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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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单位申报参与“南县2026年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”实施，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如我单位被确定为项目实施主体，我单位将精心组织、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项目计划任务，并按项目实施要求做好相关台账等资料。


项目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